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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恬静的乡村，人类聚居

的场所都离不开一栋栋形态各异的建筑。建筑融

和了技术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代表

了特定地域和特定时代的文化。每一栋建筑的背

后，都凝聚着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匠心和智慧。建筑

师在塑造城市文化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推崇。然而，现实中当

提到建筑师，有谁能够说出或知道哪些人呢？提到

一些知名建筑，又有谁能说出设计者是谁呢？这似

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所反映的是当下中

国的建筑师还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建筑文化还很

少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现实中的建筑师没有一般公众想象的那样“高

大上”，他们经常加班熬夜，经常出差奔波（投标项

目、做方案、汇报、修改、画施工图、下工地等），其工

作贯穿了建筑工程与周期的全过程。建筑师在工

程项目中的责任很大，不仅要统筹协调各个专业、

综合解决工程问题，还要实现设计理想和文化追

求。但是，社会赋予建筑师的权利并不多，加上设

计周期短、设计费用不到位、项目话语权偏弱等原

因，使建筑师的积极思维和主导作用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专业追求往往被现实所磨灭，越来越远离

文化艺术的象牙塔。尽管城市中不乏出现精彩的

地标性建筑、专业界每年也都有获奖的优秀作品产

生，但城市中大量的建筑还是普遍缺乏匠心、缺乏

文化价值，城市越来越呈现出急速扩张和粗放发展

的当代特征，奇奇怪怪时有发生、千城一面在所难

免，城市风貌备受诟病。

建筑如同建筑师的孩子，每一个建筑都产生于

建筑师为代表的设计团队的图纸之中。可以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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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建筑师的思维，也就会影响建筑的最终物

态，而建筑的问题多是由于建筑师创作思维的异化

造成的。进一步分析，从建筑师的创作思维来看，

一方面与建筑师内在的文化素养、专业追求和技能

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与外在的社会赋予建筑师的权

利和地位有关。一个没有追求、低水平的建筑师很

难设计出一栋好建筑；同样，一个以非专业思维主

导建筑师思维的社会环境也很难产生普遍优秀的

建筑。从关联影响的程度看，社会赋权的影响要远

大于建筑师的自我提升。自我提升对社会赋权的

影响偏个案、且相对缓慢，而社会赋权却能极大和

普遍地影响建筑师的自我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建筑出现的问题建筑师自身应该承担的只是

一部分责任，而建筑师因社会地位不高而导致的话

语权缺失，应该是目前亟待改善的社会问题。

那么，社会应该赋权给建筑师吗？建筑师应该

享有多大的权利呢？众所周知，建筑是一种产品，

项目的投资方是建筑的最初拥有者，他们应该是建

筑的主人，是甲方；他们与建筑师签订协议，建筑师

作为合同的执行者，是乙方；乙方听从甲方是现代

契约精神的表现，是理所当然的。古代的建筑师也

多以匠人自居，“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流传深远，也

似乎成为甲乙方关系的约定俗成，主人可以决定建

筑的方方面面，包括功能、形式、材料、色彩等。这

样一来，甲方的决策似乎是决定建筑成败的主要因

素，由于甲方非专业而导致的建筑问题似乎永远无

法解决。其实不然，建筑与人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它

有别于一般工业产品，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投

资者的私有属性，还具有影响环境和公共安全乃至

城市文化的公共属性，它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应

该得到社会的有效管理，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

的社会属性会越来越多，公共利益对它的影响会越

来越大。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建筑师被赋予两种职

能，一种是与业主协议的执行者，一种是社会公共

利益的代言人。目前的现状是我们过多关注和执

行了第一种职能，没有或很少赋予建筑师代言社会

公共利益的权利，而且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推动和保

障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目标便是如何提升建筑

师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如果这样的目标和保障

机制可以提出并实现，那么私有投资的业主就不会

任性妄为，也会在建筑师的主导下对项目利益和公

共利益进行有效平衡。更重要的是，大量公共投资

的项目会发生显著的改观，政府应把相应的权利移

交给建筑师，因为他们有代言公共利益的权利，且

显然会更专业，尤其在保证建筑的高质量和高品质

方面。如果这样，城市建筑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

发展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提升。

可喜的是，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并采取了

行动。2013和2015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相继召开，指出：要加强建筑质量管

理制度建设，提高建筑标准和工程质量，留住城市

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2016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6
号）发布，要求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民族自信的

建筑师队伍，进一步明确建筑师的权利和责任，提

高建筑师的地位。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建筑师

地位问题；201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

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

发布，提出在民用建筑项目中充分发挥建筑师的主

导作用，鼓励提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2017年 5
月住建部印发《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其中提出推进工程建设全过程建筑师负责制，

提高建筑师地位，保证建筑师权益，使建筑师设计

理念完整实施，提高建筑品质；2017年 12月，住建

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印发建市设函〔2017〕62号文及

附件《关于在民用建筑工程中推进建筑师负责制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陆续在上海、厦门、广

西、雄安、深圳等地展开试点工作；2019年 9月《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

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

函〔2019〕92号）指出，在民用建筑工程中推进建筑

师负责制，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赋予建筑师代表建

设单位签发指令和认可工程的权利；2020年 4月，

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

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提出探索建立城市总建筑

师制度，赋权城市总建筑师对重要建设项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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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拥有否决权。可以看出，从中央、国务院到住

房城乡建设部都在不断推进赋权给建筑师的工作，

积极提升建筑师的地位和话语权，从而保障建筑工

程质量和品质的提升。

中国建筑学会是以建筑师和工程师为代表的

建筑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学术性团体，多年来为提升

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也做了不懈的努力。“梁思成建

筑奖”是为了纪念建筑学会创建者之一的梁思成先

生而设立，20年来奖励了 23名在建筑界做出重大

成绩和卓越贡献的杰出建筑师，并且已经得到国际

建筑师协会的认可，成为了国际化奖项，引领了建

筑师地位的提升。中国建筑学会还设立了建筑设

计奖和科技进步奖，用以表彰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

和科技成果，鼓励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建筑学会承担了住建部《建筑师

负责制制度研究》课题，并成为全国注册建筑师管

理委员会的依托单位，从政策层面上助力提升建筑

师的权利和地位。在工程咨询方面，中国建筑学会

承担了北川和玉树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重庆两江四岸、雄安市民服

务中心、冬奥会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等一大批重点

工程的方案征集、评审论证等工作，充分发挥专家

智库作用，助力产生了一大批有引领性的优秀工

程，通过实践带动了建筑师的话语权和城市文化品

质的提升。此外，中国建筑学会还发挥在国际建筑

师协会（UIA）、亚洲建筑师协会（ARCASIA）等国际

组织中的作用，并通过与多个国家的建筑师学会密

切交流，促进中国建筑师走出去与国际接轨，共同

提升建筑师的社会地位。

新时代新作为，提升建筑师地位已经刻不容

缓。一方面，建筑师作为科技工作者的一分子，在

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

神的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和文化修

为，更多进行理论探索和技术创新，更多关注建筑

的内涵和品质，关注文化积淀和科技进步，靠自身

综合能力的提升赢得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另一方

面，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赋权给建

筑师，充分保证建筑师的权力和利益，在此基础上

推行建筑师负责制和以设计为核心的全过程工程

咨询，充分发挥建筑师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作

用，逐步完善保险体系、信用体系等全方位的配套

制度，才会促进更多更好的建筑产生，才会让城市

呈现出更加美好的风貌，才会让中国的建筑文化在

国际舞台上彰显出独特的价值，体现出当代中国建

筑师的智慧。

（2020年5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卫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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